
指引 VI.1  

2024年 6月—第 11版  第 1頁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VI.1  強積金中介人註冊及更改通知指引  

 

 

引言   

申請註冊為主事中介人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第 34 T (1 )條，任何

人可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提出申請，要求註冊為可進行受規

管活動的中介人。  

 

2 .  《條例》第 3 4T ( 3)條規定，《條例》第 3 4T ( 1)條所指的申請：  

( a )  須符合指明格式；及  

( b )  須隨附《規例》訂明款額的申請費用。  

 

申請註冊為附屬中介人  

3 .  根據《條例》第 34 U( 1 )條，任何人可向積金局提出申請，要求註

冊為可為該人擬隸屬的主事中介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中介人。  

 

4 .  《條例》第 3 4U ( 3 )條規定，《條例》第 3 4U ( 1)條所指的申請：  

( a )  須符合指明格式；及  

( b )  須隨附《規例》訂明款額的申請費用。  

 

申請核准附屬中介人隸屬主事中介人  

5 .  根據《條例》第 34V ( 1 )條，《條例》第 34 V (2 )條指明的人可向

積金局提出申請，要求核准另一人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目的而隸屬該指明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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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根據《條例》第 3 4V ( 2 )條，有關的人是：  

( a )  主事中介人；或  

( b )  根據第 3 4T ( 1)條提出申請，要求註冊為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中介

人的人。  

 

7 .  《條例》第 3 4V ( 3 )條規定，《條例》第 3 4V ( 1)條所指的申請：  

( a )  須符合指明格式；及  

( b )  須隨附《規例》訂明款額的申請費用。  

 

申請核准為負責人員  

8 .  根據《條例》第 3 4W (1 )條，《條例》第 3 4W ( 2 )條指明的人可向

積金局提出申請，要求核准某名個人作為就該指明的人而負有指明責任的人

員。  

 

9 .  根據《條例》第 3 4W (2 )條，有關的人是：  

( a )  主事中介人；或  

( b )  根據第 3 4T ( 1)條提出申請，要求註冊為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中介

人的人。  

 

1 0 .  《條例》第 3 4W ( 3 )條規定，《條例》第 3 4W ( 1 )條所指的申請： 

( a )  須符合指明格式；及  

( b )  須隨附《規例》訂明款額的申請費用。  

 

主事中介人撤回同意  

1 1 .  根據《條例》第 3 4 ZG ( 2 )條，《條例》第 3 4 ZG (1 )條所述的主事

中介人的同意的撤回，在有關主事中介人給予積金局一份符合指明格式的撤

回通知的日期起生效；或如該通知指明一個較後的日期為該項撤回生效的日

期，則在該較後的日期起生效。  

 



指引 VI.1  
 

2024年 6月—第 11版  第 3頁 

附屬中介人（個人）的資格檢定考試  

1 2 .  根據《條例》第 3 4U (4 ) ( f )條，積金局可應根據《條例》第 3 4U (1 )條

提出的申請，將主要申請人註冊為可為該主要申請人擬隸屬的主事中介人進

行受規管活動的中介人，但前提是積金局信納該主要申請人（如屬一名個人）

除了符合其他規定外，亦已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一年內，在積金局指明的資格

檢定考試中考取合格的成績。  

 

關乎註冊中介人的其他改變  

1 3 .  根據《條例》第 3 4ZE ( 2 )條，當關乎主事中介人的其他改變（包

括主事中介人的地址或任何聯絡資料有所改變）出現時，該主事中介人須以書

面通知積金局。同樣地，根據《條例》第 3 4 ZI( 2 )條，當關乎附屬中介人的其

他改變（包括附屬中介人的地址或任何聯絡資料有所改變）出現時，該附屬中

介人須以書面通知積金局。  

 

1 4 .  《條例》第 4 7 A 條訂明，積金局可指明或批准施行《條例》所需

的文件的格式及內容。  

 

1 5 .  《條例》第 6K A (1 )及 ( 2 )條訂明，積金局可指定一個由積金局或

全資附屬公司設立和操作的電子系統，供為施行《條例》（第 3 B 部除外）而

使用。  

 

1 6 .  《條例》第 6 K A (7 )條除了規定其他事宜外，訂明積金局須在根據

《條例》第 6 K A( 1 )條指定電子系統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積金局認

為適當的方式，公布關於指定電子系統的資料。  

 

1 7 .  《條例》第 6 H 條訂明，積金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供者、

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例》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

導而發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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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積金局現發出指引：  

( a )  為施行《條例》第 34T ( 3 ) (a )、3 4 U( 3 ) ( a )、3 4V ( 3) ( a )、3 4W ( 3) ( a )

及 3 4 ZG (2 )條，列出訂明表格；  

( b )  為施行《條例》第 34 U ( 4) ( f )條，列出指明的資格檢定考試，並就

這些考試提供指導；  

( c )  列明根據《條例》第 6K A (1 )及 (2 )條指定一個電子系統，以供為

施行《條例》第 3 4 ZE ( 2 )、34 ZG ( 2 )及 34Z I( 2 )條而使用的有關事

宜，以致可按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規例》）

第 2 06 (2 ) ( c )條 1以電子方式提交通知；  

( d )  就指明表格的簽署規定、認證方法及提交訂明表格提供指導；及  

( e )  為施行《條例》第 34ZE ( 1 )及 3 4 ZI( 1 )條，就地址及聯絡資料的改

變的通知提供指導。  

 

生效日期  

1 9 .  本修訂指引（2 02 4 年 6 月—第 1 1 版）由 2 02 4 年 6 月 1 3 日起生

效，並於同日取代於 2 02 3 年 4 月發出的第 10 版指引。  

 

訂明表格  

申請註冊為主事中介人  

2 0 .  載於附件 A 的表格 IN T - 1 是就《條例》第 3 4T ( 3)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4 T (1)條提出申請，要求註冊為可進行受

規管活動的中介人。  

 

申請註冊為附屬中介人  

2 1 .  載於附件 B 的表格 IN T - 2 是就《條例》第 3 4U ( 3)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屬一名個人的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4 U (1 )條提出申請，要求註

冊為可為該申請人擬隸屬的主事中介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中介人。  

                                                 
1 根據《規例》第 206(2)(c)條，任何通知或其他文件如透過積金局根據《條例》第 6KA(1)條

指定的、為施行本款而供使用的電子系統，提供予收件人，則視為已為施行《條例》而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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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載於附件 C 的表格 IN T - 3 是就《條例》第 3 4U ( 3)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屬持牌長期業務保險代理機構的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 4U ( 1)條

提出申請，要求註冊為可為該申請人擬隸屬的主事中介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

中介人。  

 

申請核准附屬中介人隸屬主事中介人  

2 3 .  載於附件 B 的表格 IN T - 2 是就《條例》第 3 4V ( 3)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 4V ( 1)條提出申請，要求核准屬一名個人

的另一人為進行受規管活動而隸屬該申請人。  

 

2 4 .  載於附件 C 的表格 IN T - 3 是就《條例》第 3 4V ( 3)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 4V ( 1)條提出申請，要求核准屬持牌長期

業務保險代理機構的另一人為進行受規管活動而隸屬該申請人。  

 

2 5 .  載於附件 E 的表格 IN T - 5 是就《條例》第 3 4V ( 3 )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 4V ( 1)條提出申請，要求核准已經是附屬

中介人的人為進行受規管活動而隸屬該申請人。  

 

申請核准為負責人員  

2 6 .  載於附件 D 的表格 IN T - 4 是就《條例》第 3 4W ( 3 ) ( a )條而訂明的

表格，以供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 4W (1 )條提出申請，要求核准某名個人作

為就該申請人而負有指明責任的人員。  

 

主事中介人撤回同意  

2 7 .   表格 IN T - 5（附件 E）及電子表格 IN T - 5 B（附件 F）均是就《條

例》第 34 ZG ( 2)條而訂明的表格，須由主事中介人提交，以給予撤回通知，表

示撤回就隸屬該主事中介人的附屬中介人可為該主事中介人進行受規管活動

而給予的同意。主事中介人可選擇提交實物表格（即表格 IN T - 5），或透過積

金局指定的電子系統提交電子表格（即電子表格 IN T -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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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檢定考試  

2 8 .  下列考試是就《條例》第 34 U (4 ) ( f )條而指明的資格檢定考試：  

( a )   職業訓練局舉辦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考試」；及  

( b )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舉辦的「強積金中介人考試」。  

 

2 9 .  為免生疑問，指明的資格檢定考試包括在指引生效日期之前或之

後舉行的考試。  

 

指定「電子服務」  

3 0 .  積金局已根據《條例》第 6 K A( 1 )及 ( 2 )條，指定以「電子服務」

作為施行《條例》第 3 4 ZE (2 )、3 4 ZG (2 )及 3 4 ZI( 2 )條而使用的電子系統，因

此由 20 20 年 8 月 31 日起，有關通知可按照《規例》第 2 06( 2 ) ( c )條，以電子

方式提交。積金局並於本指引公布關於指定「電子服務」的資料。  

 

3 1 .  在本指引中，「電子服務」指供註冊中介人使用的電子系統。註冊

中介人可透過積金局網站，使用積金局編配的使用者編號及其個人密碼作為

認證，登入「電子服務」，以電子方式提交《條例》第 3 4 ZE (2 )、34 ZG ( 2)及

3 4 ZI( 2 )條所規定的通知。  

 

訂明表格的簽署規定及認證方法  

3 2 .  適用於實物表格的簽署規定並不適用於電子表格。註冊中介人透

過「電子服務」提交電子表格（附件 F）時，須使用由積金局編配的使用者編

號及其個人密碼，作為認證。  

 

提交申請及通知  

3 3 .  凡根據《條例》第 34 T (1 )、34 U (1 )、3 4V ( 1 )及 34W ( 1)條提出申

請，填妥的訂明表格及相關的申請文件須以印本形式提交，並須連同申請費

用，以郵遞方式或由專人送交。  

 



指引 VI.1  
 

2024年 6月—第 11版  第 7頁 

3 4 .  註冊中介人可透過「電子服務」以電子方式，或以印本形式，提交

《條例》第 3 4 ZE (2 )、3 4 ZG (2 )及 3 4 ZI( 2 )條所指的通知。  

 

3 5 .  填妥的申請及通知的印本須交回：  

   香港觀塘巧明街 9 8 號  

   T h e  Mi l l en n i t y  1 座 1 2 樓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更改通知  

3 6 .  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的以下「地址」或「聯絡資料」如有改

變，積金局將視為屬《條例》第 3 4 ZE (1 )及 3 4 ZI( 1 )條所指，規定必須在出現

改變後七個工作日內通知積金局的資料：  

( a )  就主事中介人而言（第 3 4 ZE (1 )條）  

( i )  地址：  

( 1 )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中英文）；   

( 2 )  註冊辦事處的地址（如與主事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

的地址不同）；及  

( 3 )  通訊地址（如與主事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不

同）。  

( i i )  聯絡資料：  

( 1 )  主事中介人的電話號碼；  

( 2 )  主事中介人的傳真號碼；  

( 3 )  主事中介人的電郵地址；  

( 4 )  合規人員的姓名（中英文）；  

( 5 )  合規人員的電話號碼；  

( 6 )  合規人員的傳真號碼；  

( 7 )  合規人員的電郵地址；  

( 8 )  聯絡人的姓名（中英文）；  

( 9 )  聯絡人的辦公地址（如與主事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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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址不同）；  

( 1 0 )  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 1 1 )  聯絡人的傳真號碼；  

( 1 2 )  聯絡人的電郵地址；及  

( 1 3 )  其負責人員的辦公地址。  

( b )  就附屬中介人（持牌長期業務保險代理機構）而言（第 34 Z I( 1 )條） 

( i )  地址：  

( 1 )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中英文）；  

( 2 )  註冊辦事處的地址（如與附屬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

的地址不同）；及  

( 3 )  通訊地址（如與附屬中介人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不

同）。  

( i i )  聯絡資料：  

( 1 )  附屬中介人的電話號碼；  

( 2 )  附屬中介人的傳真號碼；  

( 3 )  附屬中介人的電郵地址；  

( 4 )  聯絡人的姓名（中英文）；  

( 5 )  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 6 )  聯絡人的傳真號碼；及  

( 7 )  聯絡人的電郵地址。  

( c )  就附屬中介人（個人）而言（第 3 4 ZI( 1 )條）  

( i )  地址：  

( 1 )  住址；及  

( 2 )  負責人員的辦公地址（如附屬中介人是負責人員）。  

( i i )  聯絡資料：  

( 1 )  手提電話號碼；  

( 2 )  辦公室電話號碼；  

( 3 )  私人電郵地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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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商用電郵地址。  

 

用詞定義  

3 7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詞的涵

義與《條例》或其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有訂明，則作別

論。  

 

注意  

3 8 .  根據《條例》第 43E 條，任何人在與《條例》相關情況下給予訂

明人士 2 的文件中，如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2  訂明人士指 (a)積金局；(b )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c )核准受託人；(d)有關計劃的受

託人；或 (e)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  


